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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採購洩密宣導

Q：為避免外縣市投標廠商白跑一趟，可否告知投標廠商

之名稱、家數，以及流標之狀況？

A：不可以。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3項規定「機關辦理招

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

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

資料」，另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十三、（七）「洩

漏應保守秘密之資訊」，爰本行為實有違反規定。

相關刑責：

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密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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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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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執政獲國際肯定 法務部研擬虛擬通貨納入財產申報

法務部於 112 年 2月 15 日辦理司法記者茶敘，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我國的成績繼 2021年創新高

後，2022 年維持同樣佳績，獲評 68分排名第 25 名，超越全球 86%受

評國家。部長蔡清祥認為此一佳績顯示我國整體廉政建設穩健推展，清

廉執政再次獲得國際肯定。

為貫徹廉能政府，深化鏈結國際，以《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為

藍圖，在地化實踐《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攜手公私部門協力推動「機

關採購廉政平臺」及試辦「企業服務廉政平臺」，同時辦理「透明晶質

獎」，激勵廉能治理正向循環，並擬具《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研修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以完備廉政法制體系，落實透明政府理念。

近年來，虛擬通貨蓬勃發展，我國考量洗錢風險已將「虛擬通貨平

台及交易業務事業」納入洗錢防制範疇，有鑒於虛擬通貨亦具有相當財

產價值，法務部近期已積極研議將虛擬通貨納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應申報財產之範圍，對內不僅提升民眾對公職人員操守的信賴，以

符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開透明之立法目的，對外也更能向國際

社會刻劃我國政府清廉執政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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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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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星協力．廉政有你－大同鄉、三星鄉辦地籍圖重測宣導會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相關權益，提供鄉親優質廉政服務，展現地政

部門廉能、效率之專業理念，羅東地政事務所政風室透過112年度大同

鄉、三星鄉部分地段地籍圖重測宣導會，分別於日前在大同泰雅生活

館、三星國中體育館，辦理「同星協力．廉政有你」宣導活動，促進鄉

親對地政事務所廉潔施政、為民服務之認識。

根據國際透明組織最新全球清廉印象指數，臺灣排名第25，創近十

年來新高。優質公共治理的高效政府，除推動行政透明外，各行專業人

員皆肩負社會倫理責任，並仰仗全民積極發揮監督功能，落實參與遏止

貪腐之發生。正是因為政府及民間團體等公私部門的同心協力，讓世界

看見我們廉潔施政的決心與努力。

此次活動拉近為民服務距離，與鄉親面對面宣導「國際清廉印象指

數」、「行政透明」、「企業誠信」、「工程倫理」、「廉政倫理規

範」、「獎勵保護檢舉貪污」、「個人資訊安全」、「消費者保護」、

「反詐騙」等議題，歡迎大家一起加入廉政志工的行列，透過著眼在

地、接軌國際，深化地政與廉政服務共好，與全民協力打造安心、安居

的宜蘭「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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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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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陽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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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你我他

案情摘要

甲係某銀行分行櫃檯人員，其負責受理客戶存、匯、領款，以及代

收水、電、電信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員，並受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委託代收健保費、勞保費、勞工保險金，

且執行受中華民國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委託之中央銀行及臺灣銀行依公

庫法再委託代收國稅、地方稅等各項款項業務，為受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屬刑法第

10條第2項第2款所稱之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甲因投資地下期貨失利，亟需資金周轉，乃基於侵占公有財物、業

務侵占之犯意，接續利用其擔任上開銀行櫃檯經辦業務之機會，於民眾

至該分行辦理存或繳納前述款項時，未依銀行規定於當日入帳，陸續挪

用民眾之存款、繳費款項共計154 萬4,945元，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

市調查處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關心的話

甲利用職務上機會侵占款項，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

侵占公有財物罪。其餘係受臺灣電力公司、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等

私法人公司委託代收款項部分為業務，核其所為乃犯刑法第336條第2

項之業務侵占罪。本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判決甲犯侵占公用財物

罪，處有期徒刑2年8月，褫奪公權3年。

﹙本文改編自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年度審訴字第315號刑事判決﹚

銀行人員侵占公有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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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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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零距離

中華民國兩公約第3次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宣傳影片

宜蘭縣112年校園廉政故事屋巡迴宣導安妮塔老師口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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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5pn6gw-y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9hermZLNOc

